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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台政办〔2018〕136 号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进一步规范区直各单位国有房产租赁管理的通知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

为进一步规范区直各部门、各街道的房产租赁行为，提高国

有资产运营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防范风险，结合我区工作实际，现就规范区

直各单位国有房产租赁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国有房产租赁信息管理平台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应加快建立健全国有房产管理物业台账

以及档案管理制度，在全面摸底排查的基础上，将本单位以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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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单位实际控制的房产（包括有产权和无产权情况）汇总登记在

册，并将房产租赁情况（包括房产地址、面积、租金、租期、招

租方式等相关信息）每季度末以书面形式报区财政局和区国有资

产管理中心。其中，行政事业单位报区财政局，国有企业报区国

有资产管理中心。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与区财政局配合，建立国

有资产信息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及智能化平台对国有资产实施

动态管理。

二、完善国有房产租赁公示制度

1、国有房产租期到期前公示。区直各部门房产出租到期前

三个月，应及时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进行报备，由区国有资产

管理中心统一汇总后在台江区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示；各街道

房产到期情况自行公示。

2、国有房产中标后公示。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在本单位以

及下属单位实际控制的房产中标后，应及时将中标情况向区国有

资产管理中心进行报备，由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统一汇总后在台江

区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示。

三、建立民生事业优先统筹使用机制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空置和到期的房产应优先用于我区教育、

养老、卫生等民生社会事业项目，区直各部门可于房产到期前及

时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提出民生社会事业项目对接需求，由区

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统一汇总后，根据房产实际情况提出使用意见，

经区政府批准后执行。

各街道可自行统筹使用辖区内房产，统筹结果应及时向区国

有资产管理中心进行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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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范房产租赁行为

针对区直各部门未纳入民生社会事业项目统筹使用的国有房

产，招租年限不超过 5年的（含 5年），由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批复后方可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出租，从第 4年起，每年租金

递增不低于 5%；招租年限超过 5年的需报区政府审定。

针对区直各部门国有房产租赁年租赁底价单笔为10万元以

上(含 10 万元)的项目，应通过福州市国资委授权的福州海峡纵横

电子竞价平台等各类招投标平台发布房产招租信息，进行公开招

投标，并按公开招投标要求提供相关材料；针对区直各部门房产

租赁年租赁底价单笔为 10万元以下(不含 10万元)的项目，鼓励

各单位通过电子竞价平台进行公开招租，也可由各单位自行组织

公开招租，但招租过程要主动接受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的

监督。

各街道国有房产租赁办法参照区直部门执行，招租结果应及

时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进行报备。

招商项目所需场所租赁办法由区招商办按照市、区相关招商

管理办法进行认定。

五、加强监督检查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应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的大局出发，切实承担本单位国有房产租赁监管职责，

定期对本单位以及下属单位的国有房产租赁情况进行检查，及早

发现漏洞，及时纠正问题。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应持续加强本单位国有房产管理制度建

设，专门指定分管领导及经办人员负责本单位国有房产管理工作，



—4—

完善制度办法，健全工作程序，落实工作职责，确保国有房产租

赁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六、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区直各部门、各街道及其工作人员在房产租赁过程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以及不按规定发布租赁信息、

公开招租的，依纪给予纪律追究；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通知未尽事宜按原下发相关文件

办理；如本通知内容与原下发相关文件相抵触的, 以本通知为准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国有房产、店面、场地使用情况登记表

2.房产到期前公示样表

3.招租结果备案情况表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0月29日

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10月29日印发


